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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顾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涂井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涂井强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0.9.30 2009.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2,995,670,064.26 1,310,874,150.17 12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561,000,275.39 684,621,958.16 274.08%

股本（股） 472,542,500.00 416,542,500.00 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42 1.64 230.49%

 2010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826,459,751.11 -9.62% 2,072,301,157.10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053,521.25 16.00% 247,376,044.32 4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96,857,056.94 -1,835.5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63 -73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5.00% 0.57 3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5.00% 0.57 3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9.93% 18.31% -12.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76% -6.92% 17.82% -7.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53.4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329,31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75,568.26 

所得税影响额 -1,156,099.76 

合计 6,551,23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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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38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05,115 人民币普通股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05,115 人民币普通股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05,11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_ 
705,11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705,11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14,783 人民币普通股 

朱桂容 2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51,826 人民币普通股 

黄英杰 233,730 人民币普通股 

张虎 222,452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税金及附加： 
   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降低 55.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国内销售较上年同期减小。 
2、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64.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汇兑损益的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83.8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转回去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2,223,934.24 元。 
4、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30.6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款。 
5、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降低 54.7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的减少。 
6、利润总额：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4.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结构调整，高毛利率产品占比重增大。 
�y
��ó�YBö�î�ê���ÎEW�Þ�H	à�óL!�" 54.7.  

1
54.854.f.468  6  5 b 0 4 7 b 0 a 9 5 0 9 3 4 2 1 > e e a 1 b 0 3 0 7 c e 0 2 d 7 .  1  T f 
 6  0 9 0 a 1 e 1 c f 3 0 7 5 9 3 9 f 9 7 8 7 9 0 a 1 e 1 c [ < 1 c d c > - D 
 (  . 4 6 5 ) T j 
 / T T 1  1  T ( 2 ) T j 
 / T 1 1 7 6  1  b f 
 5 . 5 a c a 3 e 9 0 3 8 5 5  . 5   T f 
 2 f 3 c 0 3 e e 0 e e a 1 b 0 3 0 7 c e 0 2 d 6 7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3 

15%）而增加。 
13、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70.68%，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向供应商收取的供货竞标保证金。 
14、资本公积：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上年期末增加 1,573,002,272.91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00 万股（每

股面值 1 元），募集资金总额 1,68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0,997,727.0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629,002,272.91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6,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573,002,272.91 元。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全

体股东 

一、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兆驰投资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顾伟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公司股东深圳市鑫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祥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川投资有

限公司以及汪华峰、王立群、全劲松、康健、姚向荣、朱亦玮、陈文、涂井强、章

岚芳、刘泽喜、王钢峰、程彤、丘新文、周灿、陆婷 15 个自然人股东分别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三、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顾伟、姚向荣、康健、全劲松、涂

井强、刘泽喜、陆婷、章岚芳、周灿分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 

严格履行

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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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承诺（含追加

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0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0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30.00% ～～ 50.00%

2009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585,833.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保持稳定发展。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